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邹政发〔2021〕4号

邹城市人民政府
关于公布邹城市人民政府 2021 年度

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市政府各部门：

为规范重大行政决策程序，推进科学、民主、依法决策，根

据《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》《山东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

定》等有关规定，市政府编制了《邹城市人民政府 2021 年度重

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》，已经市委同意，现予公布，并就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列入目录的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应当履行公众参与、专家

论证、风险评估、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等法定程序。决策

草案未经合法性审查或者经审查不合法的，不得提交市政府常务

会议审议。

二、各决策事项承办单位要压实责任，把握时间节点，认真

做好决策草案拟定等工作，确保按时完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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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目录实行动态管理。根据市委、市政府年度重点工作任

务的实际情况，确需对目录进行调整的，决策事项承办单位要认

真研究论证，提出调整建议，按程序报经批准后公布。

四、目录实行年终总公开制度。年底前向社会公示 2021 年

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的完成情况。

附件：邹城市人民政府 2021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

邹城市人民政府

2021年 8月 31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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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邹城市人民政府 2021 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
目 录

序号 决策事项名称
组织承办部门

（单位）
完成时限

1
关于加快推进产业链现代化

建设三年攻坚行动方案
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2021 年 8 月

2
数字赋能经济发展三年行动

计划（2021-2023 年）
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2021 年 8 月

3
关于激发科技创新活力推进

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
市科技局 2021 年 10 月

4
邹城市加油站专项规划

（2021-2035 年）
市商务局 2021 年 11 月

5
政府为残疾人购买医疗商业

险政策
市残联 2021 年 11 月

6
邹城市划拨国有建设用地使

用权转让实施方案
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 年 11 月

7
邹城市知识产权（专利）

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
市市场监管局 2021 年 11 月

8
邹城市职工长期护理保险实

施细则
市医保局 2021 年 11 月

9
邹城市城区居民危险房屋改

造管理办法
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2021 年 11 月

10 邹城市供热管理办法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2021 年 11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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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法院，

市检察院，市人武部，中央、省、济宁市驻邹各单位。

邹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 8月 31日印发


